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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捷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规划需要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安纳米复合材料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捷安纳米”）因购买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办公厂

房，总建筑面积 1322.88 平方米，拟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

行申请办理 1300 万元按揭贷款。公司拟为该笔贷款向东莞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（具体担保内容以签署合同

为准）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1.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

并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2.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6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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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本议

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深圳市捷安纳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1月 15 日 

住所：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大田洋南一路 7号厂房

101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大田洋南一路 7号

厂房 101 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经营项目：复合纳米材料、复合纳米材料应用

设备、节能环保、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研究发明、技术

服务，以及相关材料、产品、设备的研发、销售，国内贸易，货物

及技术进出口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

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许可经营项目：复合纳米相关材料、产

品、设备的生产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柳 

控股股东：深圳市捷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吴银隆、谭爱明、郑孝存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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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:全资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10,061,975.11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3,785,771.11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：6,276,204.00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 37.62% 

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 16.55% 

2025 年营业收入：1,170,273.01 元 

2025 年利润总额：-1,726,207.01 元 

2025 年净利润：-1,614,603.05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经审计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公司规划需要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安纳米复合材料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捷安纳米”）因购买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办公厂

房，总建筑面积 1322.88 平方米，拟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

行申请办理 1300 万元按揭贷款。公司拟为该笔贷款向东莞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有利于全资子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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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改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务的开展。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

司捷安纳米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有利于捷安纳米业务发展及经营所

需，对公司日常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，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被担保人的履约能力、

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，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；本次担保有

利于全资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及持续经营，是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

展的正常所需。该担保不会为公司财务带来重大风险，担保风险可控。 

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业务发展，有利于

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。 

五、 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比

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并报表

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0.00 0.00%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0.00 0.00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余

额 
0.00 0.00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余 0.00 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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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.00 0.00%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.00 0.00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.00 0.00%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 

《深圳市捷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深圳市捷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3月 31 日 


